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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塑料及微塑料污染的海洋
治理体系浅析

王菊英１　 林新珍１

（１．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要：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其中小于 ５ 毫米的微塑料被称为海洋中的 ＰＭ２．５，研究表

明海洋塑料污染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其对沿海经济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日

益凸显，联合国环境署已将其列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十大环境问题之一。 目前国际上对海洋塑

料垃圾问题的关注逐渐从科学研究层面向实质性污染管控和全球治理延伸，海洋塑料污染问

题已从单一的环境问题演变为环境、经济和政治问题交织的复杂问题。 本文从全球、区域、国
家和社区等不同层面，介绍了现有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体系，在比较多边环境协议和软法

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所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态势，指出了我国在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工作中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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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塑料垃圾污染问题由于其数量巨

大和无所不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研究

表明，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塑料至

今，人类已经生产了 ８３ 亿吨塑料，其中的 ６３ 亿

吨已成为垃圾。 仅有 ９％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

用，１２％被焚烧，７９％则进入了垃圾填埋场或自

然环境中。 倘若不改变塑料生产模式和固废管

理模式，到 ２０５０ 年人类将会产生 １２０ 亿吨塑料

垃圾。①

大量塑料垃圾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海洋，模
拟研究表明全球 １９２ 个沿海国家仅 ２０１０ 年向海

洋输入的塑料垃圾就约为 ４００ 万～１ ２７０ 万吨。②

联合国第 ７１ 届会议秘书长报告指出，海洋塑料

垃圾是 “一个影响到世界各大洋的全球性问

题”，从近岸海域到大洋，从表层海水到深层海

水和大洋沉积物，从两极到赤道以及海冰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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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存在塑料垃圾。① 由于塑料具有难降解特

点，它可在海洋中逐步积累，据估全世界海洋中

漂浮的塑料量达 ５ 万亿片，相当于 ２５ 万吨。②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 ２０５０ 年海洋环境中塑料

的重量将超过鱼类的重量。③

《第一次全球综合海洋评估》报告指出，海
洋塑料垃圾威胁海洋健康。④ 研究表明有 ６６３
个物种受到塑料垃圾的影响，包括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 ＩＵＣＮ）受威胁物种红色清单中半数以

上的海洋哺乳动物物种。⑤ 海鸟和海龟等大型

海洋生物被海洋中四散分布的塑料垃圾缠绕的

图片触目惊心，数百种海洋生物被报道摄食了

塑料垃圾并导致物理损伤和死亡。 海洋环境中

的塑料会逐渐破碎，小于 ５ 毫米的微塑料被科

学家称为海洋中的“ＰＭ２．５”。 微塑料可被浮游

动物、贝类、鱼类、海鸟和哺乳动物等海洋生物

摄食，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等产生不利影响。
研究发现，在欧洲，通过食用贝类，每人每年摄

入的微塑料可高达 １１ ０００ 个，我国海盐中微塑

料含量最高可达 ６８１ 个 ／千克，这引起了国内外

公众和媒体对微塑料健康影响的高度关注。
２０１６ 年，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将海洋塑

料垃圾和微塑料列为与全球气候变化、臭氧耗

竭和海洋酸化等并列的重大全球环境问题。 海

洋塑料不仅对海洋生物和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威

胁，还涉及跨界污染、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治理

等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的

关注逐渐从科学研究层面向实质性污染管控和

全球治理延伸，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已从单一的

环境问题演变为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

题纵横交织的一个复杂问题。 本文拟在对现有

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体系进行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探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发展态势，
阐述海洋塑料和微塑料垃圾治理面临的挑战，
并尝试提出相关建议。

一、全球层面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１．１　 多边环境协议

多边环境协定是具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迄

今，有三个多边环境协议与海洋垃圾密切相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ＵＮＣＬＯＳ）为与海洋有关的

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法律框架，虽然 ＵＮＣＬＯＳ 并

未明确提及海洋垃圾，但规定了各国保护和维

护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可用于海洋垃圾监管。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是处理船舶海洋污染的重要国际文书，包括

防止和减轻船舶污染、意外污染和日常作业中

发生的污染的相关规定，附则 Ｖ 涉及海洋垃圾

污染，并禁止将塑料从船上向海洋排放。 《伦敦

公约》（ＬＣ）旨在通过规范向海洋环境倾倒废弃

物和其他物质防止海洋污染，而《〈伦敦公约〉
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 （ＬＰ）则通过引入反向清单，在
管制废弃物倾倒方面比公约更具限制性，塑料

未被列入“反向清单”，因此禁止海上倾倒塑料

制品。
其他全球多边环境协议也有相关规定或

正在努力减少海洋垃圾，包括针对生物多样性

和物种的协议：《生物多样性公约》 （ ＣＢＤ）、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 ＣＭＳ）和《联

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ＵＮＦＳＡ）等；针对化学品

和废弃物的协议：《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 （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及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Ｂａｓｅ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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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软法

软法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演变和全球治理

理念的提出而产生的，软法文书是被普遍认为

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会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准

则，是一种前法律规范，虽不具约束力但会产生

实际效果，对国家层面的立法具有启发和激励

作用，也是国际立法的前奏或先导，或称前法律

阶段的规范或雏形，可反映将来可能的新兴国

际法走向。① 目前来看，在应对海洋塑料垃圾问

题上，软法是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最为显著的机

制。 国际上尚无以减少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

为主要目标的具约束力的多边环境协议。
目前，与海洋垃圾相关的全球性软法有多

个。 世界粮农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ＣＣＲＦ）针
对废弃、遗失或以其他方式丢弃的渔具问题，规
定各国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研究和使用有选

择性的、无害环境和效益高的渔具和技术。 《保
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ＧＰＡ）是目前唯一针对陆

源污染的全球性政府间机制，要求各国采用国家

行动计划来解决陆源污染问题，海洋垃圾是 ＧＰＡ
关注的一类重要陆源污染物。 《檀香山战略———
海洋垃圾预防和 管 理 全 球 框 架》 （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提出了减少陆源和海源垃圾的方法，但
没有给出可度量的目标或时间表，在檀香山战略

基 础 上， 联 合 国 环 境 署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ＵＮＥＰ）在 ２０１２ 年建立了

“海洋垃圾全球伙伴关系”（ＧＰＭＬ）。 ２０１２ 年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题为“我们希望的未

来”成果文件，第 １６３ 段阐述了包括海源和陆源

的海洋垃圾造成的危害，要求成员国实施相关公

约和计划，在 ２０２５ 年实现“大幅度减少海洋垃

圾”的目标。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７０ ／ １ 号决议

批准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 １４ 要求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并明确强调了

要减少海洋垃圾污染。

二、区域层面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除了全球协议和软法文书外，还有多个区

域协议和文书涉及海洋垃圾治理，通过区域协

调解决海洋垃圾问题。
联合国环境署的区域海洋项目成功地组织

和实施了世界各地的区域海洋垃圾治理活动，
１４ 个区域海洋项目（包括东北太平洋、海湾地区

ＲＯＰＭＥ 海域②、东南太平洋、东北大西洋、地中

海、黑海、大加勒比海、红海和亚丁湾、东非、西
非、里海、南极、波罗的海等）通过了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区域海洋保护文书，对各区域海洋垃圾

的状况进行评估，编制区域海洋垃圾管理行动

计划， 组织参与国际净滩活动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ｌｅａｎｕｐ，ＩＣＣ）等。

欧盟有多个倡议用以应对海洋垃圾问题，其
中作为海洋政策支柱的《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

令》（ＥＵ ＭＳＦＤ）与此最为相关，ＭＳＦＤ 要求成员

国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或保持良好海洋环境状况

（ＧＥＳ）的目标，海洋垃圾位列 １１ 个 ＧＥＳ 目标中，
要求海洋垃圾不会对近岸和近海环境造成危害，
并设定了具体的监测指标；③并通过欧盟固废框

架指令、包装废弃物条例（包括塑料袋）和循环

经济方法等来解决海洋垃圾问题。 此外，涉及

海洋垃圾问题应对的还有 《赫尔辛基公约》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附则 ＩＶ、欧盟港口接收设

施（ＰＲＦ）指令、《奥斯陆巴黎保护东北大西洋海

洋环境公约》（ＯＳＰＡＲ）的海洋垃圾监测倡议和

垃圾捕捞（清除）项目及《巴塞罗那公约》 （Ｂａｒ⁃
ｃｅｌｏ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等。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

１８

①

②

③

ＵＮＥＰ，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２０１６， ｐ．２８．

ＲＯＰＭＥ：由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
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８ 个海湾地区国家组成的海洋

环境保护地区组织。
Ｇａｌｇａｎｉ Ｆ．， Ｈａｎｋｅ Ｇ．， Ｗｅｒｎｅｒ Ｓ． ａｎｄ Ｄｅ Ｖｒｅｅｓ Ｌ，“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７０，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０５５－１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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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ＣＡＭＬＲ）也在南极地区发起了海洋垃

圾治理计划，具体行动包括监测海洋垃圾，评估

哺乳动物被塑料包装缠绕、海鸟内脏被鱼钩损

伤的风险，以及对渔民和渔船经营者等的公共

宣传和教育等。

三、国家层面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地方和国家行动一直是减轻塑料污染的主

要方法，包括使用诸如禁塑（微珠、塑料袋等）、
渔具回收激励措施等机制，并取得了积极和可

衡量的进展。
日本 ２００９ 年通过的《促进海洋垃圾处置

法》（ＬＰＭＬＤ），旨在控制和减少海洋垃圾的产

生，它授权中央政府制定海洋垃圾政策，即 ２０１０
年通过的《全面和有效促进应对海洋垃圾措施

的基本方针》。 该法案明确了各方在海洋垃圾

处置中的责任，成立了促进应对海洋垃圾对策

的协调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等，同时也强调了

个人、公众和国际合作。①

一个国家若无专门的国家海洋垃圾法案

时，则通过在范围更广的立法中包含相关条款

来解决海洋垃圾问题。 以韩国为例，２００９ 年的

《韩国海洋环境管理法案》（ＭＥＭ Ａｃｔ）中授权要

求制定《海洋垃圾管理计划》，明晰了国家、地方

和个人防止海洋污染的义务，采纳了污染者付

费原则，并要求促进海洋环境领域的科研和国

际合作等。② 此外，韩国还提出了各种举措，包
括垃圾循环再利用或环境友好处置计划、水下

废弃物清除计划、海洋废弃物流域管理计划、渔
具回购计划及渔具标记计划等。

美国 ２００６ 年通过了《海洋垃圾研究、预防和

减少法案》（ＭＤＲＰＲＡ），建立了机构间协调委员

会（ＩＭＤＣＣ），其职责包括海洋垃圾的鉴别、影响

评估、清除和预防活动。 实施了海洋垃圾计划

（ＭＤＰ）和海洋垃圾监测计划（ＮＭＤＭＰ），调查并

解决海洋垃圾的来源，标准化海洋垃圾数据，以
科学评估海洋垃圾状况和趋势。 美国部分城市

制定了“零垃圾”计划，如纽约市提出 ２０３０ 年垃

圾减排量 ３００ 万吨的目标；部分州已于 ２０１７ 年开

始实施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以进一步控制和减

少塑料袋的使用；并已经出台相关法案，２０１７ 年

起禁止在个人护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
有些国家不是通过立法，而是通过建立综

合国家政策框架来应对海洋垃圾挑战，政策本

身并无约束力，但能够通过国家政策策略导向

立法，推动不同部门法律法规的通过和修订。
荷兰即是如此，基于欧盟和其他区域、国际的政

策框架建立了本国的海洋垃圾政策。 对荷兰而

言，制定政策的关键法律框架是《欧盟海洋战略

框架指令》。 此外，荷兰海洋垃圾政策涵盖固废

管理、原材料链管理、新型材料管理和生产者责

任，努力从末端固废管理转向源头管理。

四、其他社会力量在海洋塑料

垃圾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４．１　 基于社会民间力量

基于社会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减少海洋污

染的治理方案可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如，幽灵

网澳大利亚（ＧｈｏｓｔＮｅｔ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ＮＡ）与来自

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社区联盟合作清除渔具，
已清除 １３ ０００ 多个废弃渔网，并解救了 ４００ 余

只海龟，③并确定了优先清网区、禁网区等。④ 通

过宣传和教育，可以提高公众对海洋塑料垃圾

影响的认识，社区和科学家之间的互动，可改变

沿海人群使用塑料和清除塑料的行为。 非政府

组织也是有影响力的社区治理行动者，绿色和

平组织（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
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等大型非政府组

织有专门的海洋垃圾计划 ／投资，其他非政府组

织也积极行动，比如“抗击塑料微珠” （Ｂｅ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ｅａｄ）国际行动，可通过网站或手机应用程

２８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ＥＰ，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Ｓｅｐｔ． ２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３－１４．

同①， ｐｐ．１４－１５。
ＧｈｏｓｔＮｅｔ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ｈｏｓｔｎｅｔｓ．ｃｏｍ．ａｕ ／ ．
Ｗｉｌｃｏｘ Ｃ．， Ｍａｌｌｏｓ Ｎ．，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Ｇ． Ｈ．，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Ａ．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ｅｓｔｙ Ｂ．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ｏｎ Ｓｅａ⁃
ｂｉｒｄｓ， Ｔｕｒ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ｔ Ｅ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６５，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０７－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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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查询哪些产品含 ／不含微珠。①

对于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不同的人群，代表不

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方法、资源和意识形态。 社

区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对治理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各

不相同的，进而可能改变政府的法规和行业的政策

（比如已颁布或正在考虑的塑料微珠禁令）。

４．２　 基于市场机制和企业责任

联合国环境署甄别了诸如税收、收费、费
用、罚款和处罚等市场手段可加以应用，②这些

机制背后包含的基本原则包括污染者付费、用
户自付和全部成本回收等制度。 澳大利亚和美

国的押金计划，③德国的容器现金回收或韩国的

网具现金回收等市场手段的应用，可有效地减

少乱扔垃圾现象，并从源头减少海洋垃圾。④

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塑料制品的研发、销售

和全生命周期等产生重要影响。 有研究报告表

明，许多大公司将包装和塑料可持续利用视为

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为避免负面品牌形象，
均加大力度改善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⑤ ２０１１
年塑料行业协会发布了《海洋垃圾解决方案全

球宣言》，已有 ３４ 个国家的 ６０ 个行业协会签署

了宣言。⑥ 企业社会责任可为企业取得社会经

营许可证，但通过社会许可，社区和消费者可以

推动企业政策和产品的变革。 以塑料微珠为

例，立法和消费者感情均会对个人护理品中微

珠的使用和相关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对于

不想用天然产品替代塑料微珠的企业，立法漏

洞依然存在，社会许可却可以实现变革。

五、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发展态势分析

　 　 塑料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的速度积累，即使

在偏远的地方，如南太平洋无人居住的亨德森

岛⑦也是如此。 在近岸和大洋发现的垃圾有可见

垃圾，如工业容器、塑料袋、饮料包装、烟头和塑

料碎片等，也有肉眼难以发现的工业塑料原料、
个人护理品中的塑料微珠等。 一般而言，海洋垃

圾 ８０％以上由塑料组成，不仅对大型海洋动物如

海鸟、海龟、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等产生影响，还
对双壳类、沙蠋（蚕）、牡蛎和珊瑚等产生影响。
虽然最常见的海洋垃圾对野生动物影响的报道

是在个体和组织水平，⑧专家们认为缠绕、摄入和

化学污染对主要的海洋脊椎动物均具潜在影响

（包括致死或亚致死）。⑨ 粒径小于 ５ 毫米的微塑

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海洋污染问题，微塑料不仅

来源于较大塑料的分解，也可直接来源于个人护

理品。 微塑料在北极海冰、北冰洋和南大洋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ｅ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ｅａｄ，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ａｔ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ｅａｄ．
ｏｒｇ ／ ．

ＵＮＥＰ，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Ｋｅｎｙａ，２００９．

Ｈａｒｄｅｓｔｙ Ｂ．Ｄ．， Ｗｉｌｃｏｘ Ｃ．， Ｌａｗｓｏｎ Ｔ． Ｊ．， Ｌａｎｓｄｅｌｌ Ｍ．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ｌｄｅ Ｔ．，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ｏｎ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Ａ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ｗａｔｃ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ｉｒｏ． ａｕ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Ｆｌａｇｓｈｉｐｓ ／ Ｗｅａｌｔｈ － ｆｒｏｍ － Ｏｃｅａｎｓ －
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 ｍａｒｉｎｅ－ｄｅｂｒｉｓ．ａｓｐｘ．

Ｊｏａｎｎａ 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ｔａ Ｄｅｎｉｓｅ Ｈａｒｄｅｓｔｙ，“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５， Ｎｏ．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２３－１２８．

同④。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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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深海沉积物中的分布等相继被报道，进一

步印证了海洋微塑料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
海洋塑料污染的普遍性及其对沿海经济、海洋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影响表明，其治理并没

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尽管在全球、区域、国家和

地方层面，采用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来解决海

洋塑料污染问题，诸如檀香山战略、欧盟的港口

接收设施指令、韩国的渔具回购计划和澳大利

亚的幽灵网等，产生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效果，但
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地方、区域和全球

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仍未能有效阻止塑料进入

海洋环境。
就国际协议而言，塑料污染所受到的重视

与其污染问题的严重性相比较是不相称的，这
与国际上高度重视的碳排放和其他全球性污染

物如氟氯化碳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有明显的反

差。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具备旨在防止和减轻

塑料污染的战略，但尚未形成与该污染问题相

匹配的全球范围内的承诺。 地方的政策和行动

（例如，禁止使用塑料微珠和一次性塑料袋）遍
布全球，但只有少数国际文件聚焦于塑料污染，
包括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檀香山战略和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新的“清洁海洋”活动。 虽然这些国际战

略承认全球污染，但它们并没有具备约束力的

承诺来应对挑战。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 Ｖ 确实是

专门针对塑料污染的国际协议，禁止船舶在海

上倾倒塑料是应对海洋塑料污染非常伟大的第

一步。 但是，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生效以来，随着塑料

生产量的快速增长，其排放量也持续上升，海洋

塑料污染日趋严重。 因为附则 Ｖ 仅限于海洋排

放，而 ８０％的塑料从陆地进入海洋。
软法文书一般为全球性声明、指南和其他努

力，虽不具约束力但具说服力。 目前来看，在全

球层面软法主导了应对海洋垃圾的行动，是现有

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海洋垃圾是一个全

球性的跨界污染问题，无论是公海垃圾的清理方

案，还是管辖海域外的污染责任归属，从治理和

实践角度来看都是异常复杂的，国际法在减缓和

清除管辖海域外海洋垃圾方面尚属空白。① 因

此，目前无论学术界②还是管理界③，都在倡导建

立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应对海洋塑料垃

圾问题的国际文书。 有学者指出，国际上在制定

碳排放协议领域已有了 ２５ 年多的经验，气候变化

政策的最新发展可以为全球塑料污染防治政策

的出台提供模板。 １９５０ 年以来，全球的碳排放量

和塑料生产量以非常相似的速度前进，但旨在减

少和防止进一步塑料污染的政策制定落后于制

定并同意限制碳排放的政策（见图 １）。 专家建

议，海洋塑料污染问题解决方案的规模和步伐必

须与排放的规模和步伐相匹配。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６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

的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以下简称第三届环

境大会），海洋塑料垃圾也是会上的热点问题。
前两届环境大会上强调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

料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 在第二届环境

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第

２ ／ １１ 号决议（ＵＮＥＰ ／ ＥＡ．２ ／ Ｒｅｓ．１１），其中各国政

府要求评估有关的国际、区域和分区域治理战

略和办法对海洋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的作用，
并考虑相关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监管框架。
根据该决议要求，联合国环境署设立了专家咨

询小组，小组向第三届环境大会提交了“防治海

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评估相关国际、区域和次

区域治理战略和办法的效力”的 ＵＮＥＰ ／ ＥＡ．３ ／
ＩＮＦ ／ ５ 号报告（草案稿）。 通过分析现有的治理

体系，该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可以有三种选择方

案：（１）维持现状，继续目前的努力；（２）修改现

有的治理框架，以更好地处理海洋塑料垃圾和

微塑料；（３）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方法新国际

体系。 但专家咨询小组的强烈意见是，第一种

４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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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５０ 年来全球碳排放量、塑料生产量及相关国际政策的干预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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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报告还给出了选择

方案 ３ 的可能时间表，建议设立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Ｏｐｅｎ Ｅｎｄ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ＯＥＷＧ）或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ＮＣ），３ 至 ４ 年时间完成一项新的具

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谈判，新的协议可在 ４
年后生效。

在第三届环境大会上，与会代表热议海洋塑

料和微塑料问题，尽管经过磋商，大会并未就备

选方案问题达成共识。 但与会代表充分认识到

海洋塑料垃圾数量庞大并在迅速增加，预计对海

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动物福祉、渔业、海洋

运输、休闲和旅游业、当地社会和经济的不利影

响也会有所增加，并且迫切需要加强有关微塑料

和纳米塑料的数量及其对海洋生态系统、海产品

和人类健康影响的了解。 着重指出要将通过固

废减量化和无害环境废物管理作为最优先事项，
这在海洋塑料垃圾最大来源的区域特别重要，强
调按照相互商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以及调集

所有资源是治理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的重要因素，
承认在产品和包装中塑料生产和消费不断增加

的情况下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面临的挑战，并

敦促所有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负责任地使

用塑料的同时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塑料使用，并促

进无害环境替代品的研究和应用。①

第三届环境大会强调指出必须长期消除向

海洋排放垃圾和微塑料的行为，并使海洋生态系

统和有赖于海洋生态系统的人类活动免受海洋

垃圾和微塑料的损害；敦促所有行为体加强行

动，以达成“到 ２０２５ 年，防止和大幅减少各类海洋

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

弃物污染和营养盐污染”；鼓励所有会员国根据

有关环境中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的来源和数量的

现有最佳知识，优先考虑在适当层面制定政策和

措施，以避免海洋垃圾和微塑料进入海洋环境；
鼓励所有会员国并邀请其他行为体：（１）全面落

实联合国环境大会第 １ ／ ６ 号和第 ２ ／ １１ 号决议提

出的相关建议和行动；（２）合作制定通用定义及

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用以评估和监测海洋垃圾和

微塑料；（３）制定和执行行动计划，以防止海洋垃

圾和微塑料，鼓励提高资源效率，包括提高塑料

废弃物的收集和回收利用率，以及重新设计和重

５８

① ＵＮＥＰ，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ＵＮＥＰ ／ ＥＡ．３ ／ Ｌ．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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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用产品和材料，酌情避免无必要使用的塑料

和含有特别关注的化学品的塑料制品；（４）在适

当情况下，将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纳入区域、国家

和地方废物管理计划和废水处理中；（５）制定涵

盖从源流到海洋整个过程的统筹性做法，治理所

有来源的海洋垃圾和微塑料，同时考虑到河流、
径流或风把陆地上的陆源塑料垃圾和微塑料带

入海洋，且塑料垃圾是微塑料的重要来源，并将

陆地 ／海洋交界和淡水 ／海水交界纳入防止微塑

料等海洋垃圾行动计划；（６）进一步采取措施，包
括促进港口接收设施的获取和使用，以防止渔

业、水产养殖、近海和航运设施等海上来源产生

海洋垃圾和微塑料；（７）鼓励在防止和减少自然

灾害和日益严重的气候事件造成损害的计划中，
纳入防止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的措施，特别是陆源

垃圾和微塑料；（８）在可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对

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野生生物或可持续利用

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可以采用低成本且不损害生

态系统的方式进行清理的地区海洋垃圾。① 此

外，还将成立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进一步

审查所有来源（特别是陆地来源）的海洋塑料垃

圾和微塑料的治理障碍和备选办法，并向联合

国环境大会第四届会议提交工作成果，以确定

第四届会议上海洋垃圾和微塑料工作的未来方

向、时间安排和预期成果。

六、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防治

面临的挑战

　 　 我国是塑料生产和使用大国，我国海洋塑料

垃圾和微塑料问题在国际上备受关注。 国外学

者对全球海上漂浮垃圾的模拟结果显示，我国对

北太平洋漂浮垃圾的贡献率为 ５８％～６５％。 有文

献报导，通过使用沿海国家人口数量及产生废弃

物数量估算海洋垃圾入海量，指出全球 １９２ 个沿

海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全球陆地进入海洋塑料

垃圾的最大源头。② 另有报道认为 ８８％ ～９４％的

全球海洋塑料负荷来自 １０ 条河流，而我国的长

江、海河、黄河和珠江位列其中。③ 上述文献的

相关结论给我国造成较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我国于 ２００７ 年起组织开展全国海洋垃圾

污染监测工作，并于 ２０１６ 年开展了微塑料试点

监测。 结果显示，我国塑料垃圾数量约占全部

垃圾数量的 ８０％，微塑料在海水、沉积物和贝类

体内普遍存在。 尽管现有监测和研究未发现我

国海洋垃圾平均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区

域，但海洋垃圾局部污染问题依然严重，沿海村

镇、渔港、流域下游城市海洋垃圾问题尤为突

出。 随着塑料垃圾在海洋环境中的逐渐积累，
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凸显，现有监测

工作已不能满足管理需求及有效应对相关国际

事务。 具体包括：一是海洋塑料垃圾入海通量

不明，现有的监测数据仅支持对海洋塑料垃圾

赋存现状的评估，无法估算河流、排污口、海上

养殖和捕捞、海上勘探开发活动等输入塑料垃

圾的通量，导致在应对负面报道时处于被动局

面；二是塑料垃圾主要来源亟待查清，现有监测

可通过成分鉴定初步判断塑料垃圾的可能来

源，但缺少针对不同塑料制品行业的调查数据，
无法深入掌握不同海岸和海上活动产生的海洋

垃圾和微塑料的来源，制约了海洋塑料垃圾和

微塑料管控措施的制定；三是海洋塑料垃圾迁

移路径不清，海洋塑料垃圾涉及跨界污染，现有

监测站位主要分布在近岸海域，不足以支撑模

拟和分析海洋塑料垃圾迁移路径和扩散范围。
尽管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海洋垃圾的法

案，但是针对海洋垃圾的污染防治问题，我国陆

续出台和制定的多项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

６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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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

例》《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

例》等。 此外，我国是较早发布“限塑令”的国家

之一，并不断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近年来，
国家相继出台了“水十条” “土十条” “河长制”
等环境保护政策，沿海部分城市也开展了“湾长

制”试点工作。 上述政策措施对削减陆源固体废

弃物污染、控制塑料垃圾入海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

总体而言，从海洋塑料垃圾的管理和政策层面来

看，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由于我国海洋塑料垃圾

的管理涉及环保、海洋、农业、住建、产业等多个部

门，缺少国家层面专门性的政策安排和制度体系，
在实际管理中面临着多头管理、权责不明、投入不

足等问题，国家部门、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多方合

力尚未形成。 二是对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国际新规

则及其对塑料等相关产业的影响评估研究不足，未
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和预案。

为进一步做好我国海洋塑料垃圾防治，积
极应对国际海洋治理形势的变化，建议：一是研

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监测技

术方法，强化海洋塑料垃圾监测工作，为我国海

洋塑料垃圾的治理和应对工作提供科学的数据

支撑。 二是深入开展我国近海海洋垃圾和微塑

料来源、输移通量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提升

对微塑料污染机制和生态风险的科学认知，为
我国海洋垃圾污染综合防治和参与全球海洋垃

圾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三是加强对国际海洋塑

料垃圾防治发展趋势的跟踪、预判和研究，形成

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措施，研究提出海洋垃圾污

染防治的行动计划和管理目标，逐步构建我国

海洋垃圾综合防治体系。 四是积极推进国际合

作，深度参与国际治理，在国际上积极展现我国

在海洋塑料垃圾监测、预防和治理方面的成果。
五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公众对海洋垃圾

与微塑料污染的认识，壮大志愿者队伍，广泛开

展海滩垃圾和海洋垃圾清理等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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